附件1
2020年美容机构化妆品专项整治工作统计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2020年  月  日-   月  日
	序号
	           项        目    
	单位
	数量

	1
	检查美容机构数量
	家
	

	2
	出动执法人员
	人次
	

	3
	发现问题化妆品数量
	盒（瓶）
	

	4
	索证索票和台账管理不到位的美容机构数量
	家
	

	5
	查扣（封）涉嫌违法违规化妆品数量
	盒（瓶）
	

	6
	责令限期整改美容机构单位数量
	家
	

	7
	实施行政处罚案件
	件
	

	8
	实施行政处罚金额
	万元
	

	9
	移送公安部门案件
	件
	


负责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美容机构化妆品专项整治工作监督检查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检   查  项  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要点
	检查情况

	1
	产品合法性
	现场检查
查阅资料
	（1）检查是否经营“三无”化妆品。
	□是□否

	
	
	
	（2）国产化妆品是否由取得有效《化妆品生产许可证》企业生产。
	□是□否

	
	
	
	（3）特殊用途（进口）化妆品是否有批准文号；非特殊用途（进口）化妆品是否经过备案。
	□是□否

	
	
	
	（4）进口化妆品是否经过检验检疫部门检验。
	□是□否

	
	
	
	（5）检查化妆品是否有假冒文号现象。
	□是□否

	
	
	
	（6）化妆品批准（备案）文号是否与行政批件内容一致。
	□是□否

	
	
	
	（7）化妆品批准（备案）文号是否在有效期限内。
	□是□否

	2
	台账管理
	
	（8）是否索取供货商相关合法性证件材料；
	□是□否

	
	
	
	（9）是否建立供货企业档案；
	□是□否

	
	
	
	（10）是否建立购货台账。
	□是□否

	
	
	
	（11）特殊用途（进口）化妆品是否持有效的行政许可批件。
	□是□否

	3
	化妆品标识标签
	现场检查
查阅资料
	（12）所经营的化妆品是否标注有产品名称、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
	□是□否

	
	
	
	（13）进口化妆品中文标签标注内容是否齐全。
	□是□否

	
	
	
	（14）是否有未取得行政许可批件而宣称祛痘、美白、美乳等特殊功效的化妆品。
	□是□否

	
	
	
	（15）产品是否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或者标注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
	□是□否

	
	
	
	（16）抽查化妆品的使用期限是否过期。
	□是□否

	
	
	
	（17）所经营的化妆品是否宣传疗效、是否使用医疗术语、是否标注有适应症。
	□是□否

	4
	其他
违法行为
	现场检查
	（18）是否存在自行生产、灌装、分装、添加原料的现象等自制化妆品行为。
	□是□否

	其他存在问题
	

	限期整改内容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名（盖章）
	

	检查人员签名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附件3
化妆品安全监管告知书（模板）

                             （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
为做好化妆品安全监管工作，切实规范美容机构经营使用行为，有效保障好消化者合法权益，现将相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遵守法律法规，强化责任意识。自觉遵守《产品质量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强化企业是化妆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人意识，提升化妆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化妆品质量安全。
二、规范经营行为，保障质量安全。全面落实索证索票和台帐管理制度，认真做好供应商资质审查、进货查验、索票索证和台帐管理等。开展供应商及产品资质审查，包括生产企业或供应商的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产品批准证书、产品检验合格报告、进口化妆品的有效检验检疫证明、标签标识等。建立产品购进台账，批发企业建立销售台账。不经营无证、标识不全的产品，不经营过期假劣的产品，不经营夸大产品功效、宣传医用疗效的产品。
三、自律诚实守信，维护消费安全。美容机构（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要主动接受政府职能部门、消费者、新闻媒体和社会监督，认真处理消费者的投诉和建议，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深化自律意识，常抓诚信建设，营造化妆品良好经营市场秩序。
致力维护化妆品质量安全，切实保障化妆品消费安全。
监督举报电话：12315


                            XX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  月  日
附件4
化妆品经营质量安全承诺书

遵照《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为保证我单位所经营化妆品的质量安全，现做出以下承诺： 
一、严格贯彻执行《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认真落实进货查验制度、索证索票制度并建立台帐。 
二、所经营的化妆品从合法渠道购进，符合《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的要求，并具有合格的标识标签。化妆品储存场所的卫生环境符合相关规定。
三、确保诚信经营，对所经营化妆品不做虚假和夸大宣传，不销售过期变质、自制化妆品。 
四、自觉规范经营行为，接受行政机关依法监管；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维护和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其他合法权益。 
五、以上承诺如有违反，自愿接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承诺单位（盖章）：         承诺人（签名）：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承诺书一式二份，市场监管部门和承诺单位各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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